
 

 

 

天音通信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

2025 年第一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的审核意见 

 

天音通信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5 年 5 月 19 日召开 2025 年第一次独立董

事专门会议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《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》等

法律法规以及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作为天音通信控股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

简称“公司”）独立董事，我们本着对公司、全体股东及投资者负责的态度，基

于独立判断的立场，对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相关事项进行了审议并

发表以下意见： 

一、《关于公司面向专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议案》的审核意见 

经审议，我们认为本次面向专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符合《公司法》

《证券法》等法律、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，能够有效拓宽融资渠道，优化债

务结构，降低融资成本，提高经济效益和综合竞争力。我们一致同意该议案，并

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。 

二、《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》的审核意见 

经核实，公司不属于中国证券业协会制定的《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项目承接

负面清单指引（2024 年修订）》中列明的不适宜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公司范

畴，具备面向专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条件。我们一致同意该议案，并

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。 

三、《关于制订<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管理与使用制度>的议案》的审核意见 

经审议，我们认为本次制定的《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管理与使用制度》符合《公

司法》《证券法》等法律、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，能够规范公司发行公司债

券的募集资金管理与使用，有效提高募集资金效益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

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。我们一致同意该议案，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第

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。 

四、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相

关事宜的议案》的审核意见 

经审议，我们认为本次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公

司债券相关事宜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、《公



 

 

 

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》等有关法律法规、规范性文件及《天音通信控股股

份有限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能够有效提高债券发行的工作效率，不存在损害

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。我们一致同意该议案，并同意将该

议案提交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。 

五、《关于上海能良等主体开展融资授信业务合作暨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》

的审核意见 

经审议，我们认为本次关于上海能良等主体开展融资授信业务合作暨构成关

联交易相关事宜符合《公司法》《证券法》等法律、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，

能够有效支持公司业务发展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

行为。我们一致同意该议案，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

会议审议。 

 

 

 

天音通信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   

独立董事：肖幼美、熊明华、陈玉明 

2025 年 5 月 19 日        


